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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恒通创新赛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装配式集成房屋项目产品订货协议的补充公告 

 

 

 

2018年6月21日，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了《关

于签订装配式集成房屋项目产品订货协议的公告》，现就上述公告相关内容补充

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合同风险提示 

1、合同的生效条件：本合同双方约定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 

2、合同的订货期限：自2018年6月18日至2023年6月17日止共五年 

3、本合同的履行存在一定的周期，在实际履行中，受市场因素的变化，存

在因履约延误、违约等产生的赔偿风险以及受不可抗力等影响所造成的不确定性

风险。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二、合同补充说明 

2018 年 6 月 20 日，北京恒通创新赛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

或“乙方”）与海纳驿家生态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纳驿家”或“甲方”）

签订了《装配式集成房屋项目产品订货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协议”或“合同”），

订货数量 8 亿平方米。 

1、结算方式 

（1）本合同签订后 3 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人民币壹佰万元的预付款； 

（2）每批次产品在甲方提货前，甲方向乙方支付至本次货款的 85%； 

（3）每批次产品在交付后 3 个月内，甲方向乙方支付至本次货款的 95%； 

（4）每批次产品在甲方使用一年后无任何质量问题，甲方向乙方一次性付

清剩余货款； 

（5）每批次货款在结算至 95%时，甲方应维持壹佰万元预付款金额不变；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（6）乙方在收到甲方每一笔付款的同时，应向甲方提供等额的正式商业发

票。 

2、生效条件 

未尽事宜，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作为本合同的附件。 

3、违约责任 

（1）如果乙方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交货和提供服务，甲方可要求乙方

支付违约金。违约金按每批次迟交货物或未提供服务交货价的 0.5%计收。但违

约金的最高限额为迟交货物或没有提供服务的合同价的 5%。 

（2）如果甲方没有按照合同规定时间支付货款，每延迟支付一日，甲方应

按照延迟支付货款的 0.5%向乙方支付违约金，但延迟付款违约金的最高限额为

延迟支付的货款的 5%。甲方延迟付款的，乙方交货日期可顺延。 

4、对公司业绩影响的说明 

公司生产的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由于规格、型号的不同，其单价也不同。目

前公司与海纳驿家正在积极商讨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的规格尺寸，并根据具体项

目需求确定具体的订单，未来 5 年将根据需求进度分别签署多份合同，并根据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相关规定及重大合同格式要求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。 

由于每个订单的材料及数量不同，合同金额由后续具体项目订单合同确定。

本合同如正常履行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。  

5、关于预估订货数量 8 亿平方米的说明 

海纳驿家是海尔集团（青岛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等企业投资设立的企业，其

主要盈利模式是为大型央企、国企建设项目提供临时租赁用房，并为工地管理、

办公及建筑工人提供生活、消费、娱乐等各项服务以获取租金和服务收益。海纳

驿家从公司采购新型建筑板材，并以装配式建筑方式组装成房屋，以用于开展上

述经营活动。 

本项目预估的 8 亿平方米包括了集成房屋的结构、墙体、屋面、装饰面以及

各种辅助材料，是海纳驿家根据其目前项目和未来 5 年市场情况预估的需求数量。 

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 



北京恒通创新赛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 年 7 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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